112年度厚植種苗產業價值計畫補助作業程序
112年7月訂定
1、 農糧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推動「厚植種苗產業價值鏈計畫」，依據種苗業者經營發展需求，提供設備相關補助，俾提昇其經營成效，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2、 申請資格
（1） 符合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44條規定取得種苗業登記證，經種苗技術服務團、行政院農業部 (以下簡稱農業部)試驗改良場所推薦之種苗業者。
（2） 以茄科小果番茄、葫蘆科西瓜、十字花科花椰菜、耐逆境甘藍等作物種類雜交一代(F1)採種生產；柑桔、香果及香蕉等健康種苗之種苗業者為優先。
3、 補助基準及項目
（1） 生產設備補助項目及標準如附件1。
（2） 補助項目以前開(附件1)所訂為原則。實際經營有其他需求者，得經種苗技術服務團評估建議後納入審查，所提單項設備需求之最高補助額度，依本署審酌生產設備之性能構造、功能、馬力大小及訪查市價等事項予以審查。
4、 申請方式及實施程序
（1） 具申請資格之種苗業者得自行或由種苗技術服務團、農委部各試驗改良場所等依據當年度計畫工作項目推薦優先輔導之種苗業者，並協助業者填具計畫輔導申請書(附件2)後向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皆稱地方政府）提出申請。
（2） 地方政府依據本作業程序初審補助對象條件及申請書等相關資料，並邀集本署轄區分署、種苗技術服務團等初審。
（3） 由地方政府輔導通過初審之種苗業者研提計畫說明書並循以下程序送本署複審：
1、 屬自然人之種苗業者向當地農會申請，由農會彙整後送地方政府函送本署。
2、 屬法人之種苗業者送地方政府函送本署。
3、 種苗改進協會會員向協會申請，由協會初審排序(附件3)彙整後送本署。
5、 計畫審議及經費核銷
（1） 計畫審議：由本署依據農業部主管計畫研提與管理手冊相關規定，並參酌年度預算額度辦理計畫審議及核定補助金額。
（2） 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
1、 計畫補助之設備須為計畫核定後購置之新品，不得以舊品或舊資材搭設充當新設備予以核銷，違反規定者應繳回補助款。
2、 	地方政府得視計畫需求編列業務費及旅運費，但合計不得超過5萬元為原則。農會辦理計畫輔導及設備勘查驗收編列業務費及旅運費合計不得超過2萬元為原則。
3、 地方政府申請經費撥付時，請檢附請款領據，生產設備補助經費之核銷，應檢附承包廠商依實際金額開立之發票影本。
      (三) 申請經費撥付：(得採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1、一次撥付：請檢附請款領據。
           2、分期撥付：依本署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第8點規定，辦理分期請撥。補助經費100萬元以上者，得分二次撥款，請撥第一期款需檢附請款收據。申請撥付第二期經費，應俟整體已撥經費執行率達百分之六十以上，始得撥付，需檢附請款收據、全額發票(影本)。
6、 督導及查核
(1) 計畫核定後，由地方政府督導執行單位確實依據計畫進度辦理，並不定時邀請本署、本署轄區分署進行實地查核，且作成查核紀錄表(附件4)，所購置之設備自購買日起3年內，每年查核1次，第4年起抽樣查核。
(2) 本署得隨時派員或會同審計人員查核計畫執行情形及計畫所購置之財產，執行單位不得拒絕或隱匿。
(3) 種苗業者對於受補助之設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倘查核結果屬遺失者，自查核日起3年內不得申請補助；查核結果屬自行轉讓者，自查核日起5年內不得申請補助。
7、 本作業程序未盡事項悉依農業部及本署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1  

生產設備補助項目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次
	設備名稱
	補助上限
	備註

	
	
	個別使用
	共同使用
	

	
	
	（補助1/3）
	（補助1/2）
	

	1
	輸送機
	26
	40
	

	2
	作業平台
	20
	30
	

	3
	栽培高架設施
	1.固定式栽培高架設施：補助不超過1/2為原則，每0.1 公 頃 最 高 補 助 12 萬元。
2.移動式栽培高架設施；補助過1/2為原則，每0.1公頃最高補助16.5萬元。 
	

	4
	土壤蒸氣消毒機
	300
	450
	

	5
	介質攪拌機
	依採購合約價格之1/3為補助上限
	依採購合約價格之1/2為補助上限
	需由種苗技術服務團評估同意申請補助。

	6
	介質充填機
	
	
	

	7
	灑水覆土設備
	
	
	

	8
	自動排箱積箱設備
	
	
	

	9
	懸吊軌道搬運系統(含懸吊軌道、懸吊吊籃、馬達驅動系統及相關設備)
	
	
	

	10
	進出苗搬運系統（含子母車、軌道及相關設備）
	
	
	

	11
	播種機
	
	
	

	12
	種子調製處理設備(乾燥機、選別機、脫粒機等)
	
	
	

	13
	種子包裝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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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年度(種苗業者名稱)申請厚植種苗產業價值鏈計畫輔導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一）負責人
（代表人）：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二）種苗類別：
（三）與「厚植種苗產業價值鏈」政策之關聯
□否  
□是    媒合之農委部試驗改良場所:                       
  關聯之項目：               (請說明)                                    
二、經營現況
	項　　目
	內　容　說　明

	1.種苗生產面積、年產量及供苗月別
	品項
	面積
	年產量(株)
	供苗月別

	
	
	
	
	

	
	
	
	
	

	
	
	
	
	

	2.人力運用現況
	部門別
	工作職掌或內容
	人數(人)
	備註

	
	(行政)
	
	
	

	
	(研發)
	
	
	

	
	(生產)
	
	
	

	
	(行銷)
	
	
	

	
	(財務)
	
	
	

	2.近三年內外銷品項、地區及實績
	年度
	品項
	內銷/地區
外銷/國家
	實績（株）

	
	
	
	
	

	
	
	
	
	

	
	
	
	
	

	3.近三年曾獲農政單位補助項目及金額
	年度
	補助項目
	金額（千元）

	
	
	
	

	
	
	
	

	
	
	
	

	4.現有設(施)備
	設(施)備名稱           
	數量(單位)

	
	
	

	
	
	


三、經營計畫內容
（一）計畫目標
（二）擬解決問題與對策分析
（三）市場拓展計畫
（四）投資計畫及資金來源
（五）其他永續經營或具發展潛力之規劃
（六）預期效益
四、設備需求：

	序號
	申請補助項目及型號
	申請補助經費(千元)
	合計

	1
	例：介質攪拌機
(型號)
	350
(補助款350千元；配合款1,050千元)
	補助經費         千元
配合款           千元
總經費           千元

	2
	
	
	


種苗業者名稱：
負責人（簽章）：
申 請 日 期 ：















附件3
       年度(種苗業者名稱)申請厚植種苗產業價值鏈計畫初審排序表
一、與「厚植種苗產業價值鏈」政策之關聯、達成計畫預期目標且符合年度計畫規劃重要工作項目
    □否
    □是
    □其他：(請說明)
二、符合    年度計畫規劃重要工作項目
    □加強國內採種蔬菜F1種子精製處理設備。
    □設置採種圃或雜交親本圃設備。
    □建置採種機械化自動化設備。
    □購育種效能輔助設備
    □其他：(請說明)

三、申請補助項目優先排序(每申請單位至多3項)：
	申請單位
	申請補助項目及型號
	申請補助經費
	優先排序
	備註

	
	
	
	
	

	
	
	
	
	

	
	
	
	
	

	
	
	
	
	

	
	
	
	
	

	
	
	
	
	

	
	
	
	
	

	
	
	
	
	

	
	
	
	
	




審查單位：
審查人：
審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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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4
      年度厚植種苗產業價值鏈計畫督導查核紀錄表
   種苗業者名稱：               
   負責人姓名：
   時間：  年  月  日  時（第  次）
	農戶姓名
種苗業者
	計畫補助興設

	
	                                                                                                           補助年度
	設備名稱
	設備規格
	設備數量
	補助金額
	設備使用情形
	設備是否標示計畫名稱編號等
	其他

	
	
	
	
	
	
	
	
	

	
	
	
	
	
	
	
	
	


     督導單位及人員簽名：    
                          農       糧       署︰
                          種 苗 技 術 服 務 團：
                          農 糧 署    區 分 署：
                          直轄市、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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